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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中标候选人的公示信息表 
    环莞快速路三期长安莲湖路至莞长路段工程竣（交）工验收检测、专项验收

检测及初始检查招标  SSSSSO12500696（招标编号） 的评标工作已经完成，评标委

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了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。按规定，现将中标候选人情况予以

公示，具体如下：  

（一）中标候选人情况表 

1、投标单位基本情况 

投标人名称 深圳市交通工程试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
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孖岭社区梅坳六路 2号交通工程监督检测大楼 4

层整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
9144030072857324XM 

注册资金（万

元） 
749.8 

法定代表人 

姓名 
黎木平 

技术负责人 

姓名 
林志欣 

经营范围 
工程试验检测技术服务;工程技术咨询;工程安全评价评估;新技术、新

材料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;自有物业租赁。 

资质、等级 

1、类型：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  等级：公路工程-甲级  
证书号：交检公甲第 052-2025号 

2、类型：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（CMA） 等级： /  证书号：

202319021147 

2、对本项目的投标情况 

投标保证金 

递交形式 

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无需

缴交投标保证金 

投标保证金 

递交金额 

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

无需缴交投标保证金 

投标有效期 
自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

止之日起计算 120 日 
检测服务期限 

检测服务期： 72 个

月。 

其中：施工阶段： 

48 个月 

交工验收与缺陷责任

期： 24 个月。 

如施工工期进行调

整，检测服务期也相

应进行调整。 

安全目标 

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

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确

保项目建设期内施工过程

质量要求 

严格按照相关的试验

检测规范开展工作，

工程交、竣工验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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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安全、文明施工管理

规范，杜绝安全事故的产

生。 

质量评定均达到国家

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

的合格标准。 

投标价（元） 小写： 9015745.32   元 

其他纳入评审评

分的承诺 

（如果有） 

无 

使用信用等级分

值情况 

投标人对本单位信用等级使用的情况描述（第 X次使用 X 年度 X等级分

值） 

情况描述：我司不使用广东省公路工程从业单位信用评价；我司在最新

年度（2021 年）交通运输部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信用评价等级为 AA

级。 

备注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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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投标文件填报的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情况表 

试验检测负

责人 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 

林志欣 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

职称证 

粤高职证字

第

15001011009

29号 

深圳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 

2015年 5月

28日 

试验检测工程

师资格证 

20181201099

5 

交通运输部

职业资格中

心 

2018年 10月

14日 

业绩项目名称 

1. 深圳市东部过境高速公路质量检测 

2.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工程交工检测 

3. 深圳市水官高速公路连接线(K9+680~K16+188)清平高速公

路工程竣工验收检测 

4. 清平高速公路北段已完桥梁第三方检测  

5. 广深沿江高速公路（深圳段）项目一期工程竣工验收检测 

试验检测技

术负责人 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 

李全林 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

职称证 

粤高职证字

第

10001010163

51号 

深圳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 

2011年 4月

29日 

试验检测工程

师资格证 

20171200508

4 

交通运输部

职业资格中

心 

2017年 11月

19日 

业绩项目名称 

1. G3014 福海至阿勒泰高速公路工程项目 

2.G3012线阿克苏至喀什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 

3.G30 线果霍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大西沟互通式立体交叉工程项

目 

4.G312线昌吉至呼图壁公路项目 

5.重庆市沿江高速公路主城至涪陵段竣工验收质量工程检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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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情况表 

序号 项目名称 
长度（跨度）km 

（规模情况） 
完成时间 

1 
深圳外环高速公路深圳段工程交

工检测 

长度：60.09km 

项 目 总 投 资 ： 

1825430.99 万元 

2020 年 12月 

2    

3    

4    

5    

……    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、第六十条等规定

和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

理。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

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；作出答复前，应当

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十日内持招

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。  

2、本公示信息表作为辅佐公示资料，具体投标资料内容以投标文件为准。 

 

 




